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6, 14(1), 98-10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1013  

文章引用: 王希敏.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的民事责任研究[J]. 法学, 2026, 14(1): 98-104.  
DOI: 10.12677/ojls.2026.14101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的民事责任

研究 
王希敏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9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23日；发布日期：2026年1月8日 

 
 

 
摘  要 

随着京东、阿里巴巴等平台自营模式的普及，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日益增多，如何界定平台的法律地位

与责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文研究直面这一热点问题，对《电子商务法》第37条进行深入解读，

为解决相关争议提供了清晰的法律适用指引。在理论层面，第一，强调并系统论证了“信赖保护原则”作
为认定平台自营法律地位的核心基石，主张外观主义应优先于复杂的内部运营关系，为简化司法认定过

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平台自营业务民事责任体系，将产品责任与多

种合同责任进行整合分析。第三，对平台作为销售者的产品责任进行了层次化区分，梳理出中间责任、

最终责任等不同类型，分析精细，有助于准确配置平台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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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self-operated models on platforms such as JD.com and Alibaba, disputes 
over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hese opera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Determi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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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tatu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uch platforms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directly addresses this pressing issue by providing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37 of the E-Commerce Law, offering clear guida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to resolve such disputes. On a theoretical level: Firstly, it emphasises and systematically 
argu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protection”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for determi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platform self-operated businesses. It advocat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appearance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complex internal operational relationships, providing robust theoretical sup-
port for simplifying judicial determination processes. Secondly, it constructs a relatively compre-
hensive civil liability framework for platform self-operated businesses, integrating analyses of 
product liability with various contractual liabilities. Thirdly, it categorises product liability for plat-
forms acting as sellers into distinct tiers, identifying intermediate liability, ultimate liability and 
other types through meticulous analysis. This facilitates the precise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be-
tween platforms and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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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我国电子商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短短几十年，涌现出京东、快手、

唯品会、阿里巴巴等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电子商务平台。当前，国内主要大型电商平台凭借数字

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提供与交易撮合的角色，而是逐

步发展自营业务，成为商品与服务提供者。例如京东以自营模式为核心，强调品质与物流体验，平台承

担销售运营与物流；阿里巴巴虽然以第三方平台业务为主，但也通过“猫享自营”等模式布局自营领域。

《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区

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不得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

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拓展自营业务这一行为，其

深层影响在于对自身法律责任配置的改变。然而，当前学术领域针对平台经营者自营业务民事责任的研

究仍存在明显短板，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第三方平台作为交易媒介服务提供者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

承担的责任问题。此外，在《电子商务法》施行之前，对于电商平台运营商自营业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

任，并无相关法律条文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探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开展自营业务

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期为相关法律适用与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业务相关概念界定 

2.1.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尽管《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2 款 1中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定义可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主

 
1《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2 款：“本法所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

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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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是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这是在立法层面明确了其定义，但在学理层

面，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内涵与认定标准，目前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统一见解[1]。例

如，有的学者主张，立法定义中“提供网络经营场所”“提供交易撮合”与“提供信息发布”三项功能应

被视为平台经营者必须具备的核心特征，判断某一主体是否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需同时满足为交易

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服务以及信息发布服务这三个条件，三者均缺一不可[2]。也有

的学者认为，这三项要素仅是立法定义里对平台经营者特征所做的列举，且这种列举具有完全性，还带

有个人主观意志色彩，难以集中体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本质特征。所以，在对电商平台进行认定时，

应采用综合性的考量方式，结合平台的主要功能以及实际使用场景，来判断某一平台是否具备电商平台

的属性[3]。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内涵和外延，必须从《电子商务法》第 9 条出

发进行理解。在该条款第 2 款的规定里，平台经营者被定义为“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

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助力交易双方或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由此可见，

无论对定义里“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这三个要素进行何种阐释，平台经营者在本

质上始终是助力平台内交易主体“自主”开展交易、提供网络媒介服务的“第三方”角色，其核心作用

在于推动平台内交易主体直接达成交易。倘若平台仅仅是企业用于销售自身商品的渠道，如此一来，其

性质应当归类为《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1 款 2所规定的，借助自建网站来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

商务经营者，而不应将其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4]。 

2.2. 电子商务平台自营业务 

依据杨立新教授给出的定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业务指的是，平台经营者在其自身运营且为

其他主体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开展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5]。根

据上文分析可知，当平台经营者在履行其作为“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职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自营业务

时，便进入了一种“中介 + 自营”的混合形态。此时，平台兼具“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与“直接销售者”

的双重身份，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与责任配置也相应趋于复杂。 
目前，《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 3首次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自营业务作出明确规范。该条款明确

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自身运营平台开展自营业务时，应以显著方式清晰区分、标识自营业务与

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业务，防止误导消费者。并且，针对标识为自营的业务，平台经营者须依法履行商

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该条款并非意在从本质上界定何为“自营业

务”，也不再对自营与非自营业务进行实质性区分，而是当平台经营者主动将自身业务标识为自营业务

时，应当承担与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6]。在实践中，即使平台未明确标记，如

果平台实际从事的业务符合自营业务的本质特征，仍可能构成实质上的自营业务。这表明对平台自营业

务的认定需结合其经营的实质进行综合判断，而不应完全依赖形式上的标记。 
在明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自营业务”的概念内涵后，下文将以此为基础，深入剖析

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3. 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自营业务的法律地位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第 2 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应以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

供者身份承担民事责任，这表明，开展自营业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其法律地位等同于商品销售者

 
2《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1 款：“本法所称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3《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

者开展的业务，不得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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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提供者。不过，同样是基于自身运营网站销售自有商品与服务，自建网站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并不

属于本文所探讨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范畴。因为自建网站的平台经营者，其平台内没有入驻其他商家，

只有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法律关系也相对简单。 
尽管第 37 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其法律地位就是销售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但无

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对于其法律地位的认定依旧存在诸多争议。《电子商务

法》第 37 条第 1 款的规定，虽未在实质层面构建起自营业务与非自营业务的严格区分准则，但已然从外

观表象层面给出了识别参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的指导意见》里指出，商品实物以及发票等交易凭证上所标注的销售主体信息，也能够作为认定自营主

体的参考依据。这种不一致的自营业务外观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在开展自

营业务时法律地位趋于模糊[7]。在实际的交易中，做出销售意思表示（发布商品信息、确认订单）并具

体履行（发货、开票）的主体可能是电子商务平台关联公司或者供货商。平台常以此为由主张其仅为“代

理人”或者“平台服务提供者”，实际缔约方与履约方均为其背后的运营主体。更有甚者，部分平台援引

《公司法》中的法人独立原则，将“自营”解释为集团层面的商业策略，主张法律责任应由具体承担销

售职能的独立法人承担，从而试图将自身从销售者身份中剥离。 
“京东自营案”即为这一争议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平台经营者以发票记载的销售主体为集团内其

他公司为由，否认自身系合同相对方，提出“自营”实为“集团自营”。法院采纳了该观点，以“北京京

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是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消费者的起诉[8]。本案中的司法态度具有

一定代表性，反映出一个现实困境：尽管《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第 2 款在规范层面上明确了平台经营者

作为销售者的法律地位，但在具体适用中，该规定却常因平台复杂的内部结构、不一致的自营业务外观

认定标准而面临被架空的危险。 
笔者认为，应正确理解《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所包含的规范意涵，该条文的核心并非探究自营业

务的实际运营主体，而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一项清晰的身份认定规则：只要平台经营者对某项

业务做出“自营”标记，即应被视为该交易的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直接成立合同关系，而

不论其内部由何方实际履行。换言之，该条款旨在为消费者基于“自营”标识所形成的合理信赖，提

供确定且优先的法律保护。所以在具体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时的法律地位认定，不

必再进行复杂的区分，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既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4. 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自营业务的民事责任分析 

《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第 2 款的内容，只是规定了开展自营业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法承担作

为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规定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责任

承担方式。但根据现有的《民法典》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和侵权

责任[7]。其中侵权责任主要是产品责任，合同责任又包括了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 

4.1. 产品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商品销售者，其售卖的商品有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应当

承担产品责任。当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销售业务时，其法律身份从单纯的“平台服务提供者”

转化为直接的“销售者”。其产品责任应适用《民法典》关于销售者责任的一般性规则。尽管产品责任整

体上对生产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销售者的归责，则呈现多层次、有区别的特点，具体可分为以

下三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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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常规情形下，平台经营者作为销售者承担“中间责任”。根据《民法典》第 1203 条第 1 款
4，产品存在缺陷致人损害时，被侵权人可向产品销售者索赔。在此情形下，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即只要其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且造成损害，便需先向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不过，这种责任具有中

间性。平台经营者赔偿后，若缺陷并非自身过错所致，可依法向产品生产者追偿。平台经营者在面对消

费者的赔偿的主张时，承担无过错原则保证了优先保障消费者获得救济的渠道畅通，也能够更有效地督

促其切实履行自身义务，从产品生产源头着手，降低产品出现缺陷的可能性。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承担

赔偿责任后，后续会在销售者与生产者之间，依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开展责任清算工作。当然，这也意味

着销售者需要承担生产者丧失偿付能力的商业风险。 
第二，若产品缺陷源于平台经营者自身的过错，则应当承担“最终的过错责任”。例如，因平台不当

的仓储、运输、组装或错误的产品说明而导致产品产生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归责原则转变为过错责任

原则。平台经营者因其自身的过错行为，成为损害的最终责任人。此时，即使消费者选择先起诉生产者，

生产者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亦有权向有过错的平台经营者进行全额追偿。这体现了“责任自负”的基本

法理。 
第三，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下，平台经营者须承担“无过错的法定最终责任”。根据《产品质量

法》第 42 条第 2 款规定 5，若销售者无法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以及供货者，那么销售者需承担全部的

赔偿责任。此项规则旨在敦促销售者履行审慎的进货查验和供应链管理义务，确保产品来源可追溯。当

平台经营者无法提供上游责任主体时，法律推定其应为整个交易链条负责，从而独立承担最终的赔偿风

险。这对规范平台自营业务、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极强的威慑和规范作用。 

4.2. 缔约过失责任 

用户在平台注册必须查阅平台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文本资料，且仅当点击“已阅读并同意”选项后

方能实现账号注册流程的最终完成。消费者在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购物活动前，需先完成平台账号的

注册流程。在注册用户账号期间，平台会通过弹窗提示的方式，引导用户查阅《用户协议》与《隐私政

策》，只有当用户勾选同意相关选项后，方可继续完成注册并使用平台进行购物。此类协议由平台一方

预先拟定，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例如，京东平台对消费者进入平台前的《用户授权协议》即属于此类。

用户同意协议仅意味着其与平台之间建立起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不等同于其与平台经营者之间成立具体

的商品买卖合同。在平台经营者以自身名义开展自营业务，并与消费者就具体商品进行交易的过程中，

违背诚信原则违反先合同义务，如以不正当目的恶意磋商，虚构库存信息引导下单，虚假报价误导消费

者以及隐瞒交易的重大信息，应当为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承担缔约过失方面的责任。 

4.3. 违约责任 

在实践中的电子商务自营业务中，销售的商品质量不符、发货慢导致的预期违约，和产品质量问题

和提供服务产生的加害给付以及产品质量缺陷造成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最为常见。在平台经营者销售自

有商品和提供服务这两种自营业务中，违约责任常常发生在平台经营者提供服务的情况。 

4.3.1. 实际违约责任 
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自营业务场景中，平台经营者作为直接合同相对人，其违约责任体系构成了平台

与消费者间的关键法律联结。与仅提供网络交易空间的平台服务模式相比，开展自营业务的平台经营者

 
4《民法典》第 1203 条第 1 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

售者请求赔偿。” 
5《产品质量法》第 42 条第 2 款：“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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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对商品或服务的交付承担完整合同责任。其违约责任可直接援引《民

法典》中违约责任的一般性规定，且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遵循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以其

存在过错为前提，仅需满足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这一条件即可。例如交付的商品存在质量、品种、规

格、数量等方面的不符，出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发错货等情况；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发货、交付或物流

异常导致长时间延误。针对此类情况，消费者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要求平台承担继续履

行、修理更换重作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涉及商品欺诈、关乎消费者权益保护，则优先适用《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特别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4.3.2. 预期违约责任 
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履行期未至，一方无正当理由，明示届满前不履行合同，或其行为表明届满后亦

难履行，应承担的合同责任。于平台经营者开展的自营业务场景里，预期违约涵盖明示违约与默示预期

违约这两种具体情形。平台在消费者付款后、发货前，以明确方式表示无法履行合同就是明示预期违约

情形。而消费者下单后，平台长时间不发货，且通过平台消息、电话等多种方式均无法联系到平台经营

者的情况则属于默示的预期违约。消费者能够依据《民法典》第 578 条的规定 6主张自身权利，及时采取

措施避免损失扩大，无需待合同履行期届满。 

4.3.3. 加害给付责任 
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或商品价款之外的重大财产损失，同时构成

违约责任的加害给付责任和侵权责任上的产品责任。消费者有权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作出选择，

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上，选择产品责任对消费者更有利，而加害给付的违约

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失，鉴于法院大概率不会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在司法实务领

域，加害给付责任的适用情形并不常见。同样地，当电子商务平台自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时，如果是行

为型的服务，典型的有滴滴网约车服务平台。在该平台上，“滴滴专车”属于平台自营的业务，驾驶员与

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其法律人格被平台吸收，是平台经营者的组成部分[6]。若滴滴专车司机于向消费者

提供服务期间，因故意或过失致使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遭受损害，平台运营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结语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开展自营业务的同时又为平台内入驻的其他商家提供线上交易的媒介服务，平

台既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商家也是市场的提供者，具有混合的法律地位。这种界限不清，模棱两可的法律

身份背后是法律责任配置的不同，因此法律地位的清晰认定是其民事责任承担的逻辑起点。开展自营业

务时，平台经营者作为商品的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或合同责任。其责任体系主要包含产品

责任与合同责任。产品责任上，平台作为销售者依据《民法典》规定承担中间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合

同责任上，则需对缔约过失、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等情形负责。展望未来，为了适应平台经济的持续发

展，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统一自营业务的认定标准，同时推动《电子商务法》《民法典》《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相关规范协同发挥作用、有效适用。从而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平台健康经营之间达

成有效平衡，为电子商务法治环境的完善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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